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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器械标准管理办法》解读（1）

本报讯（记者吴青朋 通讯员江
茜）8月15日，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
局组织召开全市系统行政执法突出问
题专项治理交叉检查培训会议，来自
全市各县市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
的业务骨干和市食药监管局、直属单
位检查组长参加培训。

据了解，8月15日至18日，我市
采取随机方式，分6个组对6个县市
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组织开展行
政执法突出问题专项治理交叉检查，
深入查找在执法理念、行政许可、行政
处罚、日常监管、监督抽验、投诉举报
处理、不合格产品核查处置、政府信息
公开、执法廉洁等方面存在的突出问
题，促进依法行政，强化履职尽责。

此次会议由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
局党组成员、总工程师徐向阳主持。

徐向阳就交叉检查活动提出要求，强
调要高站位认识此次交叉检查工作。
他说，交叉检查既是查找问题的有效
手段，也是学习交流的机会；通过交叉

检查达到以检查促整改，以整改促提
高的目的，同时从中吸取经验教训，弥
补自身短板；把交叉检查作为一种常
态化执法监督机制长期坚持。要深入

查找突出问题。要讲求工作方法，务
实重行深入一线，坚持以问题为导向，
认真查找行政执法中不规范的问题，
如行政处罚案中是否存在跨区域管辖
处罚、仅食品标签标识瑕疵就直接处
罚等问题，切实做到工作作风要实、覆
盖面要全、查找问题要准。要严肃纪
律。要遵守工作纪律，如实地反馈检
查发现的问题，确保检查的真实性和
公正性；要遵守廉政纪律，自觉遵守中
央“八项规定”和省委“六条意见”，不
得违反廉政纪律规定。

会上，参会人员学习了检查内容，
统一了检查要求。市食品药品监督管
理局审批科科长邹友春、稽查分局局
长张春媛分别就行政许可和行政处罚
方面的检查内容进行了讲解，提出了
具体要求。

本报讯（记者吴青朋 通讯员赵
哲曙） 8月12日至13日，我市出现
大范围强降雨天气，大部分地区遭受
了内涝灾害。灾害发生后，全市食药
监系统加强对暴雨灾后食品药品安
全监管。

据了解，全市食药监管系统加强
食品质量安全检查，防止食品生产经
营企业、餐饮服务单位使用病死牲畜
或被洪水浸泡、污染、发霉变质的食
品进行再加工进入市场销售或上餐
桌，严防群体性食物中毒事件发生。

同时，加强桶装饮用水生产经营企业
的监管，保障群众饮水安全；督促食
品药品生产经营企业，及时清理销毁
被洪水淹没、污染的食品药品；严禁
使用被洪水淋湿、浸泡、污染、变质的
原料和辅料生产食品药品；加大案件
查处力度，严肃查处借洪灾之机制售
假劣食品药品的违法行为等。

全市食药监管系统加大药品市
场巡查力度，增加巡查频次，加强对农
村地区、城乡接合部和旅游风景区的
医疗机构、药店、诊所的检查，尤其是

要对受灾乡镇（街道）涉药单位开展拉
网式检查，严防销售、使用被污染、变
质的药品，确保受灾群众用药安全。

另外，市食药监管系统执法人员
走上街头，向受灾的食品药品经营
户、市民宣传灾后食品药品安全防
范，不销售、食用被洪水浸泡的食品，
不使用被浸泡的药品和医疗器械产
品。加强灾情上报和汛期应急值守
工作。实行领导带班和值班人员24
小时应急值守制度，保持通讯畅通，
做好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工作。

本报讯（记者吴青朋 通讯员赵
哲曙）8月8日，湖北省食品稽查大
比武竞赛决赛在湖北省食品药品监
督管理局举行，崇阳县路口食药监管
所所长林国平获得“十佳办案能手”，
赤壁推荐的案卷获得“十佳案卷”。

在省食品稽查“三个十佳”评选

中，经过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相关
负责人和法律专家组成的评审团审
核，崇阳县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路口
监管所所长林国平当选湖北省食品
稽查“十佳办案能手”，赤壁市食品药
品监督管理局推荐的食品案获湖北
省食品稽查“十佳案卷”。

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相关负
责人介绍，稽查执法是食品药品安全
监管的重要一环，为检验稽查人员的
综合素质和执法水平。通过此次参
加食品稽查业务大比武活动，提升了
我市食品稽查执法人员的综合素质
和业务水平。

市食药监管系统开展行政执法突出问题专项治理交叉检查

促进依法行政 强化履职尽责

本报讯（通讯员徐唐才）近
期，通山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围
绕群众反映强烈的早餐食品安全
突出问题，采取“错时监管”方式，
开展早餐安全专项整治行动。

据了解，此次行动打破常规，
针对早餐经营时间特点，通山食
品药品监管局采取“错时监管、现
场督办”的方式，将检查时间定在
每天上午8点前，现场宣传、指
导、责改，有效提高了早餐食品安
全专项整治工作的效率与质量。

该局严厉查处无健康证明从事
早餐加工经营活动，重复使用一次
性餐具、不按规定对餐具进行消毒，
使用来路不明和未经检验检疫的肉
及肉制品、海鲜产品、牛奶等原料，销
售无生产厂家、无生产日期、无保质
期限的食品及食品原辅料，使用含
铝食品添加剂等五类行为。同时，
现场向食品经营户和食客发放饮食
安全画册，宣传使用含铝食品添加
剂的危害、不洁餐具的潜在风险等
常识，提升公众的早餐安全意识。

截至目前，共检查114家早
餐店，下达责令整改通知书83份，
发放食品安全知识读本600册。

通山食品药品监管局

采取“错时监管”
保证“放心早点”

市食药监管系统加强灾后食品药品监管

确保公众饮食用药安全

省食品稽查大比武决赛

我市获得两个“十佳”称号


